





东镇政办〔2022〕6号


关于印发《东流镇全面开展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村，镇直及驻镇有关单位：
经镇政府同意，现将《东流镇全面开展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东流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2月21日


东流镇全面开展农村宅基地承包地
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方案

为扎实做好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根据《东至县全面开展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方案》等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如下行动方案：
一、排查化解范围
（一）农村宅基地纠纷。对因宅基地确权、权属、审批、占用、处置和住宅继承、拆迁安置及其他因宅基地引起的纠纷。
（二）农村承包地纠纷。对因承包地确权、权属、处置和农村机动地发包、四荒地发包及其他因承包地引起的纠纷。
二、工作重点
（一）全面摸清底数。全面排查，特别是对群众举报、媒体披露、上级交办等社会关注的问题线索进行重点排查、深入排查，以村民组为单位逐一建档立册，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排查有台账、化解有档案。
（二）积极稳妥化解。对排查出的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坚持一事一策、一人一策，逐一制定化解方案，逐一落实责任人，逐一明确化解时限，遵循矛盾纠纷分级分类“层级管理”要求，分层次、分类别化解。对确实难以化解的纠纷，要落实包案化解责任，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积极稳妥化解。
（三）建立长效机制。整合工作力量，健全工作网络，创新方式方法，积极探索建立信息预警、教育疏导、研究分析、集中调处、联合督查、回复反馈等制度机制，做到标本兼治、常抓不懈。
三、责任分工
（一）镇组织实施。建立镇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推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联席会议下设工作专班，负责承担日常工作，组织开展、督导、调研、移交重点线索，汇总摸排有关情况，并及时向镇联席会议报告。
（二）村级细化落实。各村结合本村实际制定工作方案，细化职责分工，充分利用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人员相对集中的有利时机，入户排查、入细入微化解，做到“镇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
（三）部门协同配合。镇联系村领导及成员要充分发挥作用，及时到包保村开展指导工作。镇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司法、信访等部门，要在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加强配合，推动排查化解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四、工作步骤
专项行动自即日起至2022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分为四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2年1月30日前）。全面动员部署，层层落实责任，定时间、定任务、定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网络。同时加强对业务人员培训，明确政策口径为专项行动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各村工作方案于1月30日前报镇工作专班。
（二）全面排查阶段（2022年1月30日-3月31日）。一是摸清底数。按照“镇包村、村包组”要求，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对本地的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进行全面梳理、登记造册，建立台帐。二是逐级上报。以村为单位，逐户调查，对有纠纷的填写《入户调查登记表》和《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明细表》，对确实难以解决的、久拖不决的纠纷，落实包保责任，形成《农村宅基地承包地重点纠纷包保表》。从2月起，各村每月7日、22日前汇总形成《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汇总表》报镇，镇每月8日、23日前报县工作专班。三是汇总上报。《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汇总表》《农村宅基地承包地重点纠纷包保表》经镇政府主要领导审定盖章后，于3月15日前报县工作专班。
（三）调处化解阶段（4月1日-5月31日）。依法依规开展纠纷化解工作，做好分类处置，边排查边化解，不搞“一刀切”。对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违法建房的通知印发前违法占地建房引起的纠纷，要结合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工作，先试点探索解决办法，再扩大范围逐步化解。《农村宅基地承包地重点纠纷包保表》由镇政府盖章后，每月15日前报县工作专班。
（四）巩固提升阶段（6月1日-6月30日）。对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回头看”，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改进工作，完善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建立长效机制。同时认真总结，形成专题报告，经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审定后，于6月5日前报县工作专班。《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汇总表》《农村宅基地承包地重点纠纷包保表》销号后，于6月25日前盖章报县工作专班。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把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主要负责同志专题研究，定期听取包保村负责人汇报，解决困难问题，切实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其他负责人协同抓，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二）健全工作机制。各职能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参与排查化解工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线索移交、联合化解等工作机制，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各村在专项行动期间，要及时掌握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对发现的重大情况要第一时间请示报告。
（三）强化督查调度。各村要加强信息收集、报送，及时掌握工作进展。镇工作专班定期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工作滞后，影响全镇整体工作进度的，进行约谈通报。同时，各村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纳入2022年度村级目标综合考核。

附件：1.东流镇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联席会议
制度
2.东流镇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专班
3.相关表格



附件1
东流镇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
联席会议制度

为统筹协调推进全镇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建立镇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省、市联席会议和县委、县政府关于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决策部署。
（二）统筹推进全镇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协调各部门做好排查化解相关事项，指导各村认真抓好排查化解工作。
（三）定期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掌握全镇工作开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二、组织规则
召 集 人：汪仟春
副召集人：程起和、张  遥
成    员：蔡  健、汪有清、桂先进、王发平、章超进
          王汉宝、叶林发、叶子健、程  冬、朱国胜
          徐先保、付旭东
联席会议下设工作专班，农业、自然资源和规划、司法、公安、信访等部门参加（详见附件2）。
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报联席会议；工作专班成员变动的，由接任工作的同志接替。
三、工作规则
（一）联席会议实行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制度。全体会议由召集人主持，全体成员参加，必要时可邀请其他相关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专题会议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参加，必要时可邀请其他相关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二）联席会议由工作专班提出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和事项，报召集人审定会议议题，确定会议时间及形式。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联席会议的建议。
（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部署，组织开展联合督导检查。
（四）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告县委、县政府。


附件2

[bookmark: _GoBack]东流镇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
工作专班

组长：桂先进
成员：蔡  健、王发平、章超进、汪有清、朱国胜
      徐先保、张保国、张玉龙、叶子健
联络员：张玉龙
主要职责：承担日常工作，组织开展督导、调研，移交重点线索，调度通报进展情况，汇总摸排有关情况，及时向县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附件3-1
入户调查登记表

       乡（镇）        村（社区）         组          （门牌号）
	户主基本
信息
	姓名：
	身份
	□干部  □中共党员
□群众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是否
本村村民
	□本村村民  □外村村民  □城镇居民  □其他

	纠纷基本
信息
	土地类型
	□宅基地  □承包地

	
	纠纷对象
	□个人（涉及      户          人）
□村民小组  □村集体  □政府  □政府部门

	
	纠纷原因
	宅基地
	□确权  权属  □审批  □占用
□处置  □住宅继承
□拆迁安置  □其他

	
	
	承包地
	□确权  □权属  □处置
□农村机动地发包  □四荒地发包
□其他 

	
	主要内容
	（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发生时间
	

	
	受理时间
	

	纠纷化解
情况
	□尚未处置  □正在化解  □已化解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3-2
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土地
类型
	纠纷
原因
	当事人
姓名
	纠纷
对象
	涉及
户数
和人数
	发生
时间
	受理
时间
	化解
情况
	责任
主体
	责任
领导
	牵头
指导
部门

	宅基地
	
	
	
	
	
	
	
	
	
	

	
	
	
	
	
	
	
	
	
	
	

	
	
	
	
	
	
	
	
	
	
	

	
	
	
	
	
	
	
	
	
	
	

	
	
	
	
	
	
	
	
	
	
	

	
	
	
	
	
	
	
	
	
	
	

	承包地
	
	
	
	
	
	
	
	
	
	

	
	
	
	
	
	
	
	
	
	
	

	
	
	
	
	
	
	
	
	
	
	

	
	
	
	
	
	
	
	
	
	
	

	
	
	
	
	
	
	
	
	
	
	





附件3-3
农村宅基地承包地重点纠纷包保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当事人
姓名
	地址
	主要问题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包案
领导
	办结
时限
	备注

	
	
	
	
	
	
	
	
	

	
	
	
	
	
	
	
	
	

	
	
	
	
	
	
	
	
	

	
	
	
	
	
	
	
	
	

	
	
	
	
	
	
	
	
	

	
	
	
	
	
	
	
	
	

	
	
	
	
	
	
	
	
	

	
	
	
	
	
	
	
	
	

	
	
	
	
	
	
	
	
	

	
	
	
	
	
	
	
	
	



注：1.此表填报需由县级领导包保乡镇的难以解决的重大纠纷、久拖不决的历史遗留纠纷及重点信访案件等。
2.《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明细表》应含此表内容。



附件3-4
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汇总表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纠纷
原因
	土地类型
	排查数量
	涉及户数
和人数
	化解情况
	牵头
指导部门

	确  权
	宅基地
	
	
	
	

	权  属
	
	
	
	
	

	处  置
	
	
	
	
	

	审  批
	
	
	
	
	

	占  用
	
	
	
	
	

	住宅继承
	
	
	
	
	

	拆迁安置
	
	
	
	
	

	其  他
	
	
	
	
	

	确  权
	承包地
	
	
	
	

	权  属
	
	
	
	
	

	处  置
	
	
	
	
	

	机动地发包
	
	
	
	
	

	四荒地发包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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